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莱阳市人民政府文件  
莱政字〔2021〕57号 

 

 

莱阳市人民政府 
关于发布 2021 年企业工资指导线的通知 

 

各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开发区、丁字湾度假区管委，市政府有

关部门,垂直管理有关部门，省烟驻莱有关单位： 

为引导企业职工工资合理增长，使企业职工工资状况与经济

社会发展相协调，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，根据《烟台市人民政

府关于发布 2021年企业工资指导线的通知》（烟政字〔2021〕51

号），结合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和企业职工工资状况，现发布我市

2021年企业工资指导线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企业工资指导线方案 

（一）企业职工货币工资增长基准线：7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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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根据国务院、省政府及烟台市政府关于改革国有企业

工资决定机制要求，企业工资指导线基数为 2020 年全国城镇单

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；不再发布企业职工货币工资增长上线、下

线。 

二、落实企业工资指导线的基本要求 

（一）全市各类企业应当按照《山东省劳动合同条例》《山

东省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条例》等规定，坚持按劳分配、同工同酬

原则，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，深化内部分配制度改革，完

善全员绩效考核制度，工资分配突出向生产一线岗位、技能人才

和高层次人才倾斜，实现普通职工工资与管理人员工资同步增长，

积极推动共同富裕。 

（二）国有企业根据经济效益，合理确定工资指导线实施方

案，编制本年度工资总额预算方案，报履行出资人职责机构备案

或核准，国有企业未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，工资总额不得增

长。非国有企业根据经营情况，结合工资指导线，与职工开展工

资集体协商，签订工资集体协议，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备

案。 

三、抓好企业工资指导线的贯彻落实  

（一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要做好企业工资指导线及相

关法规政策的宣传工作，督促企业认真落实工资指导线政策。企

业落实工资指导线实施方案情况列入劳动监察书面审查范围，并

作为评选劳动关系和谐企业、劳动保障诚信企业的必备条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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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市总工会应加强对企业工会的监督指导，督促企业工

会建立健全工资集体协商制度；指导企业工会代表职工与企业进

行工资集体协商，促进职工工资正常合理增长。工会组织不健全

的企业，职工可以推选代表，与企业进行工资集体协商。 

 

 

莱阳市人民政府 

2021年8月30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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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有关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法院， 

市检察院，有关人民团体，中央、省、烟属驻莱有关单位。 

莱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8月 30日印发  


